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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丰市监发〔2025〕3 号

关于印发开展外国投资者

主体资格文件三地互认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所属各部门，杭州市、佛山市各级市场

监管局：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外商投资便利化改革，北京市丰

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佛山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制定了《开展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三地互认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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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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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

三地互认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外商投资便利化改

革，有效简化外商投资市场主体登记提交的外国投资者主体

资格文件等相关材料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投资者是指外国的自然人、企

业或者其他组织。

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市丰台区、杭州市、佛山

市三地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登记的外商投资市场主体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主体资格文件是指：

（一）经其本国主管机关公证后送我国驻该国使（领）

馆认证或者送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（领）馆

认证，再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（领）馆认证的外国投资者主

体资格文件。

（二）投资者所属国为《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

约》缔约国的，主体资格文件是指其本国主管机关的公证文

书和当地有权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（中国不承认具有主权

国家地位以及与中国间不适用公约的国家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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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投

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

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。
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发的提交材料规范要求发生变化

的，以最新要求为准。

第五条 对于已在北京市丰台区、杭州市、佛山市任一

登记机关设立外商投资市场主体的外国投资者，已提交经公

证认证的主体资格文件原件的，在主体资格文件的有效期内，

或者无明确有效期，且公证认证文件在 1 年以内的，如该外

国投资者再向其他两地投资的，允许该外国投资者提供由已

设外商投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档案部门出具的加盖档案证

明章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作为主体资格材料。主体资格文

件原件中有首次限定适用区域的，在互认中三地均予以认可。

第六条 外国投资者按照第五条提供主体资格文件复

印件的，应当确认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所记载的外国投资者

有关信息与投资者当前情况一致，投资者信息真实准确。

第七条 本办法同时适用外商投资市场主体变更、注销

登记、备案以及外资并购登记中需要外国投资者提交主体资

格文件的情形。

第八条 北京市丰台区、杭州市、佛山市三地市场主体

登记机关加强协同配合，信息共享，并根据职能职责做好事

中事后监管工作。

第九条 北京市丰台区、杭州市、佛山市三地市场主体

登记机关按照北京市、浙江省、广东省人民政府部署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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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持续简化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

文件，不断提升外商投资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水平，推动形

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7 年 3 月 4 日。



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3 月 4日印发


